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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則 及 文 件 的 查 閱 及 複 印 事 宜  

 

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圖 則 和 文 件 ， 均

屬 公 共 記 錄 。 如 版 權 擁 有 人 沒 有 特 別 提 出 反 對 公 開 圖 則 和 其 他 文 件 ， 以

及 依 從 下 文 第 2 至 第 1 3 段 的 規 定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

第 3 6 G 條 ， 在 公 眾 要 求 及 繳 付 訂 明 費 用 後 ， 准 許 查 閱 這 些 樓 宇 記 錄 ， 以

及 發 出 記 錄 的 副 本 。  

 

准 許 查 閱 及 ／ 或 發 出 樓 宇 記 錄 副 本 的 準 則  

2 .    如 希 望 查 閱 圖 則 、 相 關 文 件 和 屋 宇 署 表 格 ， 並 取 得 有 關 圖 則 和 文

件 的 經 核 證 真 實 副 本 或 未 經 核 證 副 本 ， 須 按 照 下 文 第 6 至 第 1 3 段 所 訂 的

程 序 提 出 申 請 。 在 處 理 上 述 申 請 時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須 根 據 《 個 人 資 料

（ 私 隱 ） 條 例 》 （ 第 4 8 6 章 ） 、 《 版 權 條 例 》 （ 第 5 2 8 章 ） 、 《 公 開 資 料

守 則 》 及 保 密 責 任 的 規 定 作 出 考 慮 。  

3 .    基 於 保 密 的 責 任 ， 所 有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的 建 築 及 小 型 工 程 圖 則 或 文 件 ， 在 該 項 工 程 完 工 之 前 ，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不 會 准 許 公 眾 查 閱 或 發 出 其 副 本 。 因 此 ， 本 署 可 供 公 眾 查 閱 或 提 供 副

本 的 記 錄 ， 只 限 於 ( i ) 已 完 工 的 建 築 及 小 型 工 程 的 最 後 批 准 圖 則 、 有 關 的

結 構 計 算 表 和 相 關 文 件 及 ( i i ) 採 用 簡 化 規 定 完 成 的 第 I 級 別 及 第 I I 級 別 小

型 工 程 最 後 呈 交 的 圖 則 及 詳 圖 、 第 I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最 後 呈 交 的 圖 則 或 工

程 描 述 、 小 型 工 程 的 照 片 和 相 關 文 件 。  

4 . 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只 會 基 於 協 助 申 請 人 確 定 下 列 事 宜 ， 才 准 許 查

閱 圖 則 和 文 件 ， 並 發 出 副 本 ：  

( a )  關 乎 任 何 建 築 物 的 建 造 或 關 乎 任 何 建 築 工 程 （ 包 括 小 型

工 程 ） 或 街 道 工 程 的 進 行 的 事 宜 ；  

( b )  某 建 築 物 、 建 築 工 程 （ 包 括 小 型 工 程 ） 或 街 道 工 程 的 落

成 或 進 行 ， 是 否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或 任 何 其 他 成 文 法

則 的 條 文 規 定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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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其 他 未 在 上 文 第 ( a ) 及 ( b ) 項 列 明 的 事 宜 ， 而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認 為 為 公 眾 利 益 適 宜 供 公 眾 查 閱 有 關 樓 宇 記 錄 並 發 出

副 本 。  

申 請 人 必 須 為 上 述 事 宜 作 出 聲 明 。  

5 .   就 查 閱 或 複 印 樓 宇 記 錄 的 申 請 ， 如 屬 上 述 第 4 ( c ) 段 的 事 宜 ，

只 有 能 證 明 具 特 殊 情 況 ， 或 申 請 人 能 提 供 圖 則 或 文 件 的 版 權 擁 有 人 的 授

權 書 ， 連 同 該 授 權 人 表 明 他 是 版 權 擁 有 人 的 聲 明 書 ， 才 會 獲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考 慮 。  

 

樓 宇 資 訊 中 心  

6 .   屋 宇 署 樓 宇 資 訊 中 心 提 供 查 閱 及 複 印 樓 宇 記 錄 服 務 。 申 請 人

可 親 臨 樓 宇 資 訊 中 心 或 以 互 聯 網 登 入 屋 宇 署 “ 百 樓 圖 網 ＂ 系 統 ， 使 用 有

關 服 務 。  

 

親 臨 樓 宇 資 訊 中 心  

7 .   申 請 人 可 親 臨 樓 宇 資 訊 中 心 ， 查 閱 樓 宇 記 錄 及 取 得 記 錄 的 副

本 。 查 閱 圖 則 和 其 他 文 件 的 申 請 須 填 妥 標 準 表 格 B I C - 1 表 格 。 當 圖 則 和

文 件 準 備 好 後 ， 申 請 人 會 在 辦 公 時 間 以 預 約 形 式 ， 安 排 在 樓 宇 資 訊 中 心

查 閱 有 關 圖 則 和 文 件 。 屋 宇 署 承 諾 在 收 到 申 請 後 3 個 工 作 天 內 備 妥 電 子

記 錄 ， 以 供 查 閱 。 如 未 能 提 供 電 子 記 錄 ， 有 關 個 案 若 有 紙 張 或 微 縮 影 片

記 錄 ， 本 署 亦 會 準 備 妥 當 ， 以 供 查 閱 。 在 查 閱 這 些 紙 張 或 微 縮 影 片 記 錄

時 須 小 心 ， 避 免 損 壞 或 擾 亂 檔 案 夾 內 的 次 序 。 申 請 人 在 緊 接 查 閱 及 確 認

要 複 製 的 圖 則 及 文 件 後 ， 可 填 妥 標 準 表 格 B I C - 2 表 格 ， 以 申 請 複 印 副

本 。  

8 .   申 請 人 亦 可 選 擇 “ 一 站 式 服 務 ＂ ， 並 填 妥 標 準 表 格 B I C - 3 表

格 。 屋 宇 署 的 職 員 會 在 有 關 檔 案 中 找 到 圖 則 或 文 件 ， 為 申 請 人 複 印 及 準

備 所 要 求 的 副 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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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 申 請 複 製 佔 用 許 可 證 的 申 請 人 ， 必 須 填 妥 標 準 表 格 B D  2 5 表

格 。 在 填 寫 表 格 時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確 保 已 填 寫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詳 細 資 料 ， 例

如 地 段 編 號 和 地 址 ， 以 辨 認 所 要 求 的 佔 用 許 可 證 。  

 

以 互 聯 網 登 入 “ 百 樓 圖 網 ＂ 系 統  

1 0 .   申 請 人 可 透 過 “ 百 樓 圖 網 ＂ 系 統 查 閱 及 ／ 或 要 求 發 出 樓 宇 記

錄 副 本 ， 唯 在 使 用 該 系 統 前 必 須 先 登 記 成 為 登 記 用 戶 。 申 請 人 須 填 妥 標

準 表 格 B I C - B R A V O  1 表 格 ， 以 申 請 登 記 成 為 登 記 用 戶 。 完 成 登 記 後 ，

本 署 會 將 登 記 用 戶 帳 戶 的 進 入 系 統 名 稱 及 指 定 密 碼 ， 以 掛 號 郵 遞 方 式 郵

寄 給 申 請 人 。  

1 1 .   申 請 人 繳 付 訂 明 費 用 後 ， 可 透 過 互 聯 網 查 閱 及 ／ 或 要 求 發 出

圖 則 和 文 件 的 副 本 。 申 請 人 可 在 樓 宇 資 訊 中 心 收 取 所 要 求 的 副 本 或 選 用

樓 宇 資 訊 中 心 提 供 的 派 送 服 務 ， 收 取 副 本 。  

 

所 需 費 用 和 表 格  

1 2 .   查 閱 及 ／ 或 複 製 的 服 務 會 按 照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4 2

條 ， 收 取 訂 明 的 費 用 。  

1 3 .   B I C - 1 、 B I C - 2 、 B I C - 3 、 B I C - B R A V O  1 和 B D  2 5 等 標 準 表

格 可 從 屋 宇 署 網 頁 （ w w w . b d . g o v . h k ） 下 載 。 申 請 人 可 以 透 過 郵 寄 、 電

郵 （ e n q u i r y @ b d . g o v . h k ） 、 傳 真 或 親 身 遞 交 表 格 。 有 關 申 請 查 閱 及 ／

或 複 印 服 務 的 查 詢 ， 可 以 致 電 2 6 2 6  1 2 0 7 或 通 過 傳 真 2 6 2 5  0 3 5 1 （ 有 關

“ 百 樓 圖 網 ＂ 事 宜 ） 或 2 6 2 5  4 3 6 7 （ 其 他 事 宜 ） 聯 絡 樓 宇 資 訊 中 心 。   

 

更 換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* 引 致 的 版 權 問 題  

1 4 .   根 據 《 版 權 條 例 》 ， 建 築 圖 則 屬 具 有 版 權 的 藝 術 作 品 ， 受 到

該 條 例 保 護 。 在 施 工 期 間 ， 如 採 用 簡 化 規 定 進 行 小 型 工 程 的 訂 明 註 冊 承

建 商 有 所 更 換 ， 而 新 的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欲 使 用 已 辭 任 的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

所 呈 交 屋 宇 署 的 小 型 工 程 圖 則 及 詳 圖 ， 用 以 建 造 及 ／ 或 修 改 ， 須 考 慮 版

權 的 責 任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新 的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有 責 任 確 保 已 取 得 版 權 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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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人 的 同 意 ， 可 使 用 已 辭 任 的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所 呈 交 屋 宇 署 的 小 型 工 程

圖 則 及 詳 圖 ； 否 則 ， 新 的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可 能 會 侵 犯 版 權 。 請 注 意 ， 上

述 的 版 權 問 題 並 非 鉅 細 無 遺 ， 決 不 可 視 為 已 全 面 涵 蓋 有 關 版 權 問 題 的 各

方 面 。 為 避 免 侵 犯 版 權 ， 請 遵 守 《 版 權 條 例 》 有 關 版 權 其 他 方 面 的 規

定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你 應 徵 詢 法 律 顧 問 的 專 業 意 見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區 載 佳  

 

 

檔    號  ：  B D  G R / 6 - 5 / 1  

   

初    版  ：  2 0 1 0 年 1 2 月  ( 助 理 署 長 ／ 支 援 ) -  

 
 

 

 

 

 

 

* 根據建築物條例第２條，“訂明註冊承建商＂(prescribed regis tered contractor)  指

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、註冊專門承建商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。 
 


